
 

 

 

学位中心〔2020〕43 号 

关于公布《第五轮学科评估工作方案》的 
通 知 

 

有关学位授予单位： 

学科评估是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按照国务院

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颁布的《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》，

对全国具有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的一级学科进行整体水平评估。

自 2002 年首次开展学科评估以来，已完成四轮。 

2019 年 11 月，教育部党组审议通过《第五轮学科评估工作

方案》，现将方案予以公布。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《深

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》精神，经研究，拟于近期启动

第五轮学科评估工作。 

 

 

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 

2020 年 11 月 3 日        

  

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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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轮学科评估工作方案 
 

一、指导思想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

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《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》精神，

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遵循教育规律，扭转不科学的评价导

向，加快建立中国特色、世界水平的教育评价体系，提升我国学

科建设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，推动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。 

二、基本原则 

聚焦立德树人。构建以立德树人成效为根本标准，以“质

量、成效、特色、贡献”为价值导向，以定量与定性评价相结合

为基本方法的评估体系，在保持一级学科整体水平评估基本定

位和评估体系框架基本稳定的基础上，坚持继承创新。 

突出诊断功能。评估体系和信息服务突出诊断功能，坚持

以评促建、以评促升。通过学科发展纵向分析和横向比较，总结

阶段性进展，查找结构性短板，呈现优势与不足，助力学科内部

治理能力提升。 

强化分类评价。以一级学科为单元，突出特色，体现优势，

加强不同学科分类评价。强化“代表作”和“典型案例”评价，

设置开放性留白，充分体现办学定位与特色贡献。 

彰显中国特色。立足中国国情和学科发展实际，借鉴国外

有益经验，构建中国特色评价体系，创新评价方法，树立中国标

准，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更加凸显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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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主要举措 

1. 强化人才培养中心地位 

把人才培养质量放在首位，构建“思想政治教育成效”“培

养过程质量”“在校生质量”“毕业生质量”四维度评价体系。一

是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成效评价。把思想政治教育放在人才培养

首位，重点考察“三全育人”综合改革情况及成效。二是加强人

才培养过程质量评价。重点考察教材体系、课程体系、教学体系、

国际交流等方面情况，突出科学研究等对人才培养的支撑作用。

三是加强在学质量与毕业质量相结合的学生质量评价。在学质

量突出学生“德智体美劳”全方位代表性成果，注重学生参与度

和贡献度；毕业质量坚持整体就业质量和职业发展质量相结合，

注重用人单位评价。 

2. 坚决破除“五唯”顽疾 

注重多元评价，采取多维方法。评价教师不唯学历和职称，

不设置人才“帽子”指标，避免片面以学术头衔评价学术水平的

做法。评价科研水平不唯论文和奖项，设置“代表性学术著作”

“专利转化”“新药研发”等指标，进行多维度科研成效评价。

评价学术论文聚焦标志性学术成果，采用“计量评价与专家评

价相结合”“中国期刊与国外期刊相结合”的“代表作评价”方

法，淡化论文收录数和引用率，不将 SCI、ESI 相关指标作为直

接判断依据，规定代表作中必须包含一定比例的中国期刊论文，

突出标志性学术成果的创新质量和学术贡献。充分运用基于定

量数据和客观证据的专家融合评价方法，坚持代表性成果专家

评价与高水平成果定量评价相结合。 



─ 3 ─ 

3. 改革教师队伍评价 

把师德师风作为评价教师的第一标准，促进师德与师能相

统一。采用“队伍总体结构与代表性教师相结合”的方法评价教

师队伍质量，重视青年教师队伍情况。加强教师以教书育人为

首要职责的评价，把教授为本科生上课和指导研究生情况作为

重要观测点。教师成果严格按署名单位认定、不随人走，关注教

师在本单位工作年限和授课情况，抑制人才无序流动。 

4. 突出质量、贡献和特色 

在评估整体导向上突出质量、贡献和特色。强化质量，淡化

数量，不设置发表论文数、出版专著数、申请专利数等指标，突

出原创性、前沿性、突破性成果。强化学科对国家、区域重大战

略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贡献，哲学社会科学学科更加强

调发挥文化传承创新与智库作用，自然科学学科更加强调科技

成果转化应用与解决关键核心技术问题。强化分类特色评价，

按一级学科分别设置指标体系，充分体现办学定位与学科优势。 

5. 提升数据可靠性和评价科学性 

优化参评规则，坚持“归属度”原则，鼓励学科交叉融合和

学科生态优化，确保跨学科成果合理使用。完善信息填报标准，

加大信息公示力度，创新信息审核机制，提升智能核查水平，建

立违规惩戒机制，进一步提高评估信息可靠性。适度扩大评议

专家规模，制定专家评价指南，优化调查问卷设计，充分运用

“融合评价”，建立专家“元评价”制度，进一步提升专家评价

和问卷调查的科学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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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多元呈现评估结果 

优化结果分档方法，多元呈现评估结果，分类发布总体结果

与提供单项评估结果相结合。深化评估信息挖掘，向政府和参

评单位按需提供诊断分析服务，促进学科内涵建设和高质量发

展。 

四、评估程序 

1. 自愿申请。各学位授予单位的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学科，

均可按规则自愿申请参评。 

2. 信息采集。采用“公共数据获取与单位审核补充相结合”

的信息采集模式，将通过公共渠道获取的信息提供给参评单位

确认并补充必要材料，着力减轻单位负担。 

3. 信息核查。通过材料形式审查、信息逻辑检查、公共数

据比对、证明材料核查、重复数据筛查、重点数据抽查、学科归

属分析等七项措施，对评估信息进行全面核查和“清洗”。 

4. 信息公示。在确保信息安全的前提下，对部分评估信息

进行网上公示，由参评单位相互监督并提出异议。 

5. 反馈复核。对信息核查和信息公示中发现的存疑问题，

汇总反馈至相关单位复核，对弄虚作假行为进行惩戒。 

6. 专家评价。按一级学科和评价指标分类遴选专家，请专

家对各定性评价指标进行逐项评价。 

7. 问卷调查。通过网络调查平台对学生和用人单位进行问

卷调查。邀请同行和行业专家对学科声誉进行问卷调查，邀请

境外同行专家对部分学科开展国际声誉调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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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结果形成。根据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评价结果，依据专

家确定的指标权重，统计形成评估结果。 

9. 结果发布。分类分档发布总体评估结果，探索提供多维

度评估结果。 

10. 诊断分析。深入开展信息挖掘分析，为参评学科和单位

提供诊断分析服务，发挥评估诊断作用；为政府提供总体分析

研究报告，发挥评估智库作用。 

 

附：第五轮学科评估指标体系框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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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 

第五轮学科评估指标体系框架 
 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

A. 
人才培养 

质量


